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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  

 
在立法會會議上向政府提出質詢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內務委員會考慮議事規則委員會的下列

建議     
 

(a) 增 加 議 員 在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向 政 府 提 出 質 詢 的 時

段；及  
 
(b) 對《議事規則》第 23(1)條提出的修訂建議。  

 
 
增加質詢時段  
 
背景  
 
2.  根據《議事規則》，議員可在立法會會議 (惟每屆任期

的首次會議、選立法會主席的會議，以及行政長官就政府政

策向立法會發言的會議除外 ) 1上就政府的工作向政府提出口頭

或書面質詢，要求提供有關該事的資料，或要求政府就該事採

取行動 2。根據《內務守則》，立法會在會議上辯論撥款法案和

致謝議案時，不會安排議員向政府提出口頭質詢 3。  

                                                 
1  《議事規則》第 23(1)條  
2  《議事規則》第 22(1)條  
3  《內務守則》第 7(e)條  



3.  除急切質詢外 4，每次會議可提出不多於 20項已作預告

的質詢 5。如某次會議將會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

則不得在該次會議提出多於 6項口頭質詢；如某次會議將不會就

此類議案進行辯論，則不得在該次會議提出多於 10項口頭質

詢 6。登記質詢及編配質詢時段須按登記及編配制度的規定進

行 7。  
 
4.  在以往的立法會任期，每名議員在每個會期內平均可提

出大約 3項口頭質詢及 8項書面質詢。在第五屆立法會增加 10名
議員後，若《議事規則》准許在每次會議提出的質詢數目維持

不變，則每名議員在每個會期平均可獲編配的口頭質詢時段數

目會由大約 3個減至兩個，而書面質詢時段數目則會由大約 8個
減至 7個。  
 
5.  第四屆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向第四屆立法會議員

進行兩輪諮詢後，建議在第五屆立法會每次可同時提出口頭質

詢和書面質詢的立法會會議上    
 

(a) 口 頭 質 詢 時 段 數 目 應 增 加 1個 ， 即 由 6個 增 加 至

7個；及  
 
(b) 書面質詢時段數目應增加兩個，即由 14個增加至

16個。  
 
6.  上述建議 8 獲內務委員會在 2012年 5月 25日的會議上通

過，但修訂《議事規則》第 23(2)及 (3)條以便在第五屆立法會落

實該建議的議案未能在第四屆立法會會期中止前獲立法會處

理。  
 
第五屆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建議  
 
7.  第五屆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曾研究此事。議事規則

委員會同意，在每次可同時提出口頭質詢和書面質詢的立法會

會議上，每次會議的書面質詢時段數目應由 14個增加至 16個。

                                                 
4 根據《議事規則》第 24(4)條，議員可在取得立法會主席准許下，以事項性質急

切及與公眾有重大關係為理由，無經預告而提出質詢。  
5 《議事規則》第 23(2)條  
6 《議事規則》第 23(3)條訂有這項安排，但根據秘書處的紀錄，以往從未在立法

會會議上提出 10項口頭質詢。  
7 這個登記及編配制度載於《內務守則》第 5及 7條。  
8 立法會 CROP 43/11-1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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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口頭質詢時段數目應否由 6個增加至 7個，議事規則委員會

在 2012年 11月底就此事向全體議員進行了諮詢。諮詢結果顯

示， 36名議員認為立法會每次會議的口頭質詢時段數目應維持

為 6個，而 33名議員則支持將口頭質詢時段數目增加至 7個。鑒

於上述諮詢結果，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立法會每次會議的口頭

質詢時段數目應維持為 6個。  
 
8.  為此，議事規則委員會建議在每次可同時提出口頭質詢

和書面質詢的立法會會議上    
 

(a) 口頭質詢時段數目應維持為 6個；及  
 
(b) 書面質詢時段數目應增加兩個，即由 14個增加至

16個。  
 

在那些只可提出書面質詢的立法會會議上，書面質詢的數目應

由 20項增加至 22項。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議事規則》第 23(2)條
及《內務守則》第7(b)條應按附錄所載予以修訂，以落實上述建

議。  
 
 
對《議事規則》第23(1)條提出的修訂建議  
 
9.  《議事規則》第 23(1)條訂明， “在任何一次會議均可提

出質詢，但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選立法會主席的會議，以

及行政長官就政府政策向立法會發言的會議除外。 ”。  
 
10.  議事規則委員會察悉，實際上，自第一屆立法會以來，

議員在任何一次立法會會議均可向政府提出質詢，但每屆任期

的首次會議、選立法會主席的會議，以及行政長官向立法會

發表施政報告的會議除外。議事規則委員會建議按下文所述修

訂《議事規則》第 23(1)條，以準確反映有關做法     
 

“在任何一次會議均可提出質詢，但每屆任期的首次會

議、選立法會主席的會議，以及行政長官就政府政策

向立法會發言向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的會議除外。 ” 9 
 

                                                 
9 建議刪除的文字以劃上刪除線標示，而建議新增的文字則以斜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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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1.  請議員考慮上文第 8及 10段所述由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

的建議，以及附錄所載對《議事規則》第 23(1)及 (2)條和《內務

守則》第7(b)條提出的修訂建議。視乎議員有何意見，議事規則

委員會主席將會在 2013年 3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議

案，對《議事規則》作出修訂。  
 
12.  謹請議員注意，修訂《議事規則》第 23(1)及 (2)條的議

案若在 2013年 3月 2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得通過，則因應相關的

預告規定，根據《議事規則》經修訂的第 23(2)條把立法會會議

的質詢時段數目由 20個增加至 22個的安排，將由 2013年 4月 17日
的立法會會議開始實施。據此，對《內務守則》第 7(b)條作出的

修訂若獲得內務委員會通過，亦會由 2013年 4月 17日的立法會會

議開始實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3年 2月 5日  



附錄  
 
 

對《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提出的修訂建議  
 
 

《議事規則》  
 
23. 質詢時間  
 

(1) 在任何一次會議均可提出質詢，但每屆任期的首次會

議、選立法會主席的會議，以及行政長官就政府政策向立法

會發言向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的會議除外。  
 
(2) 除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24(4)條 (質詢預告 )提出的質詢

外，每次會議可提出不多於 2022項已作預告的質詢，該等質詢

須由立法會秘書按內務委員會建議並經立法會主席同意的方式

點算。  
 
(3) 如立法會主席認為某次會議將不會就不擬具立法效力

的議案進行辯論，即不得有多於 10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如

立法會主席認為某次會議將會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

論，則不得有多於 6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該等質詢須由立法

會秘書按內務委員會建議並經立法會主席同意的方式點算。  
 
(4) 內務委員會可向立法會主席建議某次會議不得有要求

口頭答覆的質詢；如立法會主席接納該項建議，則議員不得在

該次會議提出該等質詢，但立法會主席可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24(4)
條 (質詢預告 )的規定准許提出急切質詢。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建議刪除的文字以劃上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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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守則》  
 
7. 質詢的數目及編配  
 

(a) 會議上若不會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可提

出的口頭質詢不得多於 10項。如立法會主席認為某次會

議將會就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進行辯論，可提出的口

頭質詢不得多於 6項。  
 
(b) 根據《議事規則》第 24(3)條，在任何一次立法會會議中，

每名議員通常只限提出一項口頭質詢及一項書面質

詢，或兩項書面質詢。如有 2022名或更多議員擬於一次

會議上提出質詢，則每名議員只限提出一項質詢。然

而，就此等限制而言，根據《議事規則》第26(6)及 (6A)
條提出的質詢並不計算在內。  

 
(c) 在會議上提出的質詢通常是根據各項質詢在秘書處登

記的先後次序編配。若無法將議員擬提出的所有質詢編

配在同一次會議，在符合上文 (b)段的規定下，在同一會

期內分別獲編配提出口頭質詢或書面質詢次數最少的

議員，將可較其他議員優先提出質詢。  
 
(d) 若經內務委員會同意，議員可優先提出質詢。內務委員

會就此作出決定時，會考慮質詢的內容是否與時事有

關、當中所涉事項是否公眾關注的事項，以及該等質詢

的性質是否急切。  
 
(e) 立法會在會議上辯論撥款法案和施政報告時，不會安排

議員向政府提出口頭質詢。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建議刪除的文字以劃上刪除線標示。  


